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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楼产妇背后的“罗生门”

文 / 江德斌
产妇自杀一事的诱因，乃是太过疼痛

难忍，引发产妇情绪异常所致。从国内外

医学经验来看，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推广“无痛分娩”技术，有效减轻产妇

疼痛，保障产妇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进一

步降低分娩死亡率。

分娩的疼痛感非常强烈，很多产妇最

担心疼痛，无论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影

视剧里，都能看到类似的场景，产妇分

娩时的疼痛，不仅耗尽体力，还会产生剧

烈的身体反应，令观者感到恐惧。医学上

把人类能感受到的疼痛感分为10 个级别，

级别越高，感受到的疼痛感就越大，而产

妇分娩时的疼痛感觉是第 10 级，其残酷

之处可想而知。

而从缓解产妇分娩疼痛的角度看，最

有效的措施，就是实施“无痛分娩”技术，

即硬膜外镇痛（一种区域麻醉）形式的分

娩镇痛，通过在产妇腰部注射小剂量的麻

醉性药物，可有效缓解产妇疼痛症状，分

娩镇痛能达到90%的减痛效果。而且，“无

痛分娩”是从硬膜外间隙注入药物，不是

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进入胎儿体内的药物

极其微量，能被胎儿吸收的成分非常少，

不会对胎儿产生畸变影响。

“无痛分娩”技术发明之后，逐步获

得各国医疗专家和机构的认可，并在临床

得到推广使用，现在发达国家“无痛分娩”

比例占绝对优势，已成为产妇首选，美国

超过 85%、英国超过 90%采用“无痛分娩”，

有效解决了分娩疼痛问题。而我国目前

实施“无痛分娩”的并不多，占比尚不足

10%，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妇产专科医院、

高档民办医院，其它地方则很少见到，经

济落后地区的民众甚至都没听说过。

实施“无痛分娩”技术，需要麻醉师

全程看护，我国麻醉师数量本就不足，缺

口在30万名左右，主要集中于全科手术，

没有充足的麻醉师用于分娩麻醉，导致全

面推广“无痛分娩”缺乏基础条件。而且，

实施“无痛分娩”会增加医院投入，降低

的剖宫产率却减少了医院收入，导致医院

积极性不大。因此，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增加麻醉师数量，弥补人手短缺；将“无

痛分娩”纳入医保，通过提高分娩效率、

增加补贴等改善医院收入。

美国的妇产科学院发布于 2004 年的

一份共识文件中写道：“分娩造成了大多数

产妇剧烈的疼痛，在我们医生的眼皮底下，

让产妇经历如此剧烈的疼痛而不给予已被

证实是安全有效的镇痛治疗是不人道的。”

可见，全面推广“无痛分娩”技术，乃是

为产妇减轻痛苦，也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

“产妇自杀”一案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应尽

快将“无痛分娩”技术的推广纳入日程表。

应全面推广
“无痛分娩”技术

到底是家属拒绝剖腹产，还是医院

未选择剖腹产？

榆林第一医院称，虽一再建议剖腹

产但遭到产妇家属多次拒绝；而家属则

称医院所说不实，因马某疼痛难忍家

属同意剖腹产，但医院说已经可以顺产。

榆林市第一医院发布的消息称，8

月30日产妇入院时，初步诊断腹中疑

是巨大儿，阴道分娩难产风险较大，主

管医生多次向产妇、家属说明情况，建

议行剖宫产终止妊娠，产妇及家属均明

确拒绝，坚决要求以催产素诱发宫缩经

阴道分娩，并在《产妇知情同意书》上

签字确认顺产要求。2017 年 8月31日

上午10 时许，马某进入待产室。生产

期间，产妇因疼痛烦躁不安，多次离开

待产室，向家属要求剖宫产，主管医生、

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出剖宫产建

议，均被家属拒绝。最终产妇因难忍疼

痛，导致情绪失控跳楼。

榆林第一医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提

供的材料列出了三项证据，以证明系“家

属拒绝产妇行剖宫产”：产妇夫妇在《产

妇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并按指纹，

确认顺产意愿；护理记录单记录产程中，

其家属三次拒绝剖腹产；监控视频显

示产妇与家属沟通被拒绝，产妇还两次

跪倒在地。

在医院于 9月5日深夜通过官方微

博发布的《关于 8.31产妇跳楼事件有关

情况的再次说明》中，院方称，马某与

家属沟通被拒绝，期间两次“下跪”。

但当时在现场的马某生母郝女士向

记者表示，8月31日10 时许，她到产

房外等候，女儿第一次走出来，疼得

站不定了；第二次出来，说还疼痛。她

说，女儿是疼得准备蹲下但又蹲不下

来，“不小心”就跪下了，“女儿最后一

次从产房出来，我们还（跟医生）强调，

万一不行了就剖腹产，但医生说，现在

已经不需要剖腹产了，顺产也到时间了。”

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说产妇不见了。

记者在院方提供的监控视频中看

到，待产过程中，马某多次走出分娩

中心，其中一次走出后两次发生瘫跪，

其姿势从瘫软下蹲最终前倾变为跪坐

姿势，还有几次瘫软因为丈夫抱牢所

以未着地。

由于监控视频没有声音，外界并不

知道马某、家属及医护人员当时在说

什么。

榆林市第一医院提供的患者的知情

同意书签署于 8 月 30 日，文件中的手

写文字显示，“要求经阴道分娩，谅解

意外”。

专注于医疗领域的上海海上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晔向记者表示，如果要作出

准确的判断，还需看产妇马某的病历，签

署上述文件很可能只是医院妇产科入院

时的常规动作之一。“关键是，当时，医

院是否有给产妇及家属剖腹产的选项。”

此外，榆林市第一医院提供的外科

护理记录（即前述产程记录单）显示，

8月31日17:30左右，产妇马某宫口近全，

患者极不配合，要求剖宫产，给予心理

安慰，同时给家属交代一次，家属表示

理解，拒绝手术，继续观察；此后，当

日18:05，患者自行走出待产房，经医护

人员劝解后，由家属陪同送回产房，家

属仍拒绝手术；当日19：19，患者仍不

配合，再次走出待产房，再次由医护人

员劝解后，产妇仍坚决要求剖宫产，家

属仍拒绝手术，并陪同产妇送回产房。

刘晔建议，该记录是打印版，医院

可进一步出示家属的签字。

8 月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一次生孩子的陕西绥德县女子马某，被临产痛苦折磨约 10 个小时后，从分娩
中心的待产室走至备用手术室，从 5 楼跳下，结束了自己即将 27 周岁的生命。她一同带走的，还有腹中胎儿。
医院记录显示：41+1 周孕，胎儿疑为巨大儿（头部偏大，彩超提示双顶径 99mm，一般足月胎儿双顶径不
大于 90mm）。  导致这一悲剧的原因何在？目前唯一能确认的是，马某苦求剖腹产而不得。但究竟被谁否决，
如今仍是“罗生门”。 

9月 5日下午，榆林第一医院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妇马某坠亡前，尚

在待产状态，因此不能使用镇痛药物，

而其疼痛也尚未达到峰值。

前述院方负责人还表示，马某的主

治医师李瑞琴在该事件发生后，已经被

停职了，目前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据该负责人介绍，产妇马某发生坠

楼的窗户位于医院妇产科的分娩中心。

这个分娩中心很大，包括待产室、产室、

手术室、备用手术室等，是一个很大的

区域。家属都在分娩中心门外等候。产

妇马某是在备用手术室的窗户那儿跳的

楼，是五楼的一个窗户。

该负责人提供的资料称，事发处窗

台高1.3 米，符合建筑安全规范，不具

备意外坠落的条件。之所以事发区域的

窗户没有安装防盗窗，是因为消防法明

确规定，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的公共

场所，其门窗不得设置阻碍救火和人员

撤离的障碍。

榆林市卫计局相关负责人和绥德县

公安局政工科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证实，

警方勘察后认定，排除他杀，马某系自

杀身亡。院方前述负责人 5日晚向记者

表示，该院刚刚收到绥德县公安局出

具的关于上述勘察结论的书面报告。他

没有透露关于该报告的更多信息。

该负责人说，待产室和产室跟备用

手术室隔着一个两三米宽的走廊，但同

在分娩中心里，家属不能进入，也没有

监控。

5日深夜，榆林市第一医院官方发

布《关于 8.31产妇跳楼事件有关情况的

再次说明》称，产妇马某系成年人，且

无精神病史，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即

使在待产室内医院也无权限制其人身自

由；一般产妇顺产的产程长达数小时，

中途多数会起身在分娩中心外与家属谈

话或散步助产；该产妇曾多次走出分娩

中心与家属沟通，因此其最后一次走出

待产室时，助产士未料到该产妇会

进入待产室对面的备用手术室跳楼

身亡。

（据 9 月 6 日澎湃新闻）

该事件中，医院和家属双方都认同，

产妇马某曾多次要求进行剖腹产。但事

实是，产妇马某自己的这一决定，始终

未被认可。

9月5日，榆林第一医院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家属不同意产妇剖宫产（也

叫剖腹产），而延先生是产妇的丈夫，

也是她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该负责人表示，顺产，医院收费一

两千元，医疗保险几乎可以全部报销；

剖腹产，医院收费七八千元，医疗保险

只报销一半多。如果家属要求剖腹产，

于公于私，医院都不太会拒绝。

榆林市第一医院提供的授权委托书

显示，委托人（即产妇马某）根据自身

情况，自愿决定在榆林一院住院期间授

权延壮壮（马某丈夫）为委托代理人，

委托权限包括：选择和决定前述有关

医疗活动的同意书。

在 8月30日签署的该文件上，马某、

延先生和主治医师李瑞琴都签了名。

该负责人提供的文字材料称，产妇

入院时签署了该《授权委托书》，授权

其丈夫全权负责签署一切相关文书。在

她本人未撤回授权，且未出现危及生命

的紧急情况时，未征得被授权人同意，

医院无权改变生产方式。

律师刘晔表示，委托代理人要根据

委托人的意愿来行动。如果委托代理

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该授权委托书

应当视为自动失效；当两人出现矛盾时，

以委托人的意愿为准。

榆林第一医院前述相关负责人表

示，产妇马某撤回授权也很容易，只需

要写个书面陈述即可。该负责人表示，

没有听说过撤回授权的案例，但顺产

一半又改主意剖腹产的产妇并不少见，

少见的是家属如此坚决，更罕见和可惜

的是产妇跳楼了。

根据产妇马某的生母郝女士的说

法，女儿 2 年前结婚，小两口夫妻关系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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